
三亚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吉阳分局

限期拆除决定书

三亚吉阳综执限拆决字（2025）第Cl号

陈某雄、 陈某丰、 陈某萍：

本机关于2025年2月6日对你们在三亚市吉阳区某村委会四组衡

大驾校旁涉嫌未取得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擅自建设立案调查。 经调 

查，你们擅自在三亚市吉阳区田独村委会四组衡大驾校旁，擅自建设2

处房屋， 其中第一 处为砖墙体铁皮顶房屋， 现状为1层封顶， 占地面

积约为347平方米， 建筑面积约为347平方米。 第二处为集装箱， 占 

地面积约为 18 平方米， 建筑面积约为 18平方米。 上述违法建筑总建

筑面积约为365平方米。 且至今未取得规划审批许可。

以上事实有： 1、 《现场检查（勘验〉笔录》；2、 现场图片：3、现场

示意图； 4、 陈某雄、 陈某丰、 陈某萍身份证复印件； 5. 田独村民委员会

情况证明等证据材料证实。

经查， 你们上述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第四

十 一条
“

在乡、 村庄规划区内进行乡镇企业、 乡村公共设施和公益事

业建设的，建设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向乡、 镇人民政府提出申请， 由乡、

镇人民政府报城市、 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核发乡村建设规划

许可证。 ＂及《海南自由贸易港国土空间规划条例》第四十三条
“

在

城镇开发边界外村庄规划确定的建设用地范围内进行乡镇企业、 乡村






